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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門診藥品部分對老年民眾醫療影

響之實證研究，第二部份嘗試以成本會計差異分析模型解釋藥費成長

之原因，分別如下： 

第一部分： 

研究目的 

由於台灣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健保門診費用及藥品費用節節上

升，中央健保局為節制藥費上漲於民國 88年 8月 1日起實施「藥品

部分負擔制度」，而根據國內外研究顯示藥品部分負擔的確會產生醫

療利用之影響，同時 65 歲以上老年人的用藥強度較高、負擔能力較

差，醫療花費較其他年齡層大，因此本研究第一部分之研究目的為探

討藥品部分負擔制度實施前後對老年民眾醫療利用影響變化之情形。 

研究動機 

我國自民國八十四年三月起正式實施全民健康保險，迄今已邁入



第六年，依據統計，全民健保八十八年度保險對象人數之成長率為

1.50%，但是門診醫療費用之成長率卻高達 7.82 %，且年平均每人門

診次數達 15.4次，為美國 6.0次(1995)之 2.6倍。同時根據邱永仁(1999)

指出門診病患中，約有 1/20的民眾領取藥品根本未服用，有 1/4民眾

領取之門診藥品服用沒有超過一半。因此，由上述資料顯示，我國醫

療結構中門診支出不當過高，而國人看病即需拿藥的心理，更使得藥

費支出不受節制的上漲。此一藥費支出失衡的現象，乃是健保局極欲

控制的重點。 

  因此中央健康保險局與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一日起

實施「門診藥品部分負擔」方案，希冀以部分負擔方式加強被保險人

成本意識，提高國人珍惜醫療資源之觀念，減少醫療浪費。而老年族

群用藥強度較高、負擔能力較差，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老年族群分析藥

品部分負擔制度對其醫療利用影響的情況，希望在不影響老年民眾就

醫親近性的情形下減少藥品浪費的現象。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取自中央健保局，採用實施前後加控制組之設計，

樣本期間以民國 88年 8月 1日實施門診藥品部分負擔為區隔，取得

87年 8月至 88年 3月以及 88年 8月至 89年 3月共 16個月資料，

而研究母體為隸屬於中央健康保險局之一分局之醫事機構，以抽樣方



式選取 2家醫學中心、4家區域醫院與 15家地區醫院，並以描述性

統計、卡方檢定及ｔ檢定之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主要發現與建議 

本部分之主要實證發現為：藥品部分負擔實施後，老年人樣本期

間總藥費仍呈上漲情形，惟就整體而言，部分負擔組成長率較免部分

負擔組顯著為低；平均處方箋藥費是造成總藥費增加的主因，有高價

處方增多之情形；就慢性病組別而言，藥品部分負擔對慢性病患抑制

效果較差，在非慢性病組別中，部分負擔組的藥品利用成長情形明顯

受到抑制。  

  對於負擔能力、健康狀況較差之老年族群，在實施這些制度時

應同時考慮健康保險的基本精神「全民互助、照顧弱勢族群」，避免

使老年患者醫療親近性受到重大影響，而產生不良的後果。對於老年

人健保藥費之節制，以下僅再提供個人一些淺見： 

1. 老年患者多數罹患慢性病，本文實證發現藥品部分負擔制度對慢

性病族群抑制效果較弱，且老年人用藥安全性較低、藥物副作用

較易發生、財務負擔能力較差，參考世界各國實施健康保險之經

驗，大多數國家將老年患者納入藥品部分負擔之豁免條款中，建

議健保局可考慮以其他方式避免老年人不當用藥情形而達節制藥

費之功效。 



2.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制度可為健保局減少門診給付，但在本文實證

中發現使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就醫民眾上漲六成之多，由於持

有此一處方箋可使就診者免除門診掛號費以及藥品部分負擔費

用，民眾之就醫成本相當小，因此吸引輕病民眾加強醫療利用。

在健保財務的通盤考量下，建議健保局應長期觀察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人數成長之情況，以免就醫人數不正常之成長侵蝕慢性病連

續處方箋制度實施之原意。 

3.  我國藥品部分負擔兼採定率與分級定額制，就醫者追求單次就醫

利益極大化，使得處方藥費有往高價藥集中之趨勢，建議可參考

國外經驗採定率部分負擔制度或另行規定當處方藥費超過規定上

限時，須額外自負差額，以使藥費結構合理化。 

第二部分： 

研究目的與動機 

「藥品部分負擔制度」實施後，是否達到抑制藥費上漲之功能，

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在關於藥品部分負擔制度的研究，無論是國內亦

或國外學者之實證研究中，均採用許多衡量變數討論藥品部分負擔是

否達成預定效果，而未全盤考量各個影響因素之相互關連，此種將焦

點放在單一變數的方法固然可看出制度有效與否，但卻缺乏對藥品費

用差異成長因素通盤的了解，以及何種變數是影響樣本期間藥費變化



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本研究嘗試以一模型解釋所有影響藥費之原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嘗試應用成本會計之差異分析法來彌補僅以各個變數分

別檢視藥費變化的缺陷。差異分析法起源於製造業分析製造成本與標

準成本差異之責任歸屬，以期找出無效率之原因加以控管。本研究係

使用差異分析模型將藥費差異放入此一模型分析，試著將藥品費用抽

絲剝繭以得出較全面性的看法，並且藉以找出何種變數之變動是造成

藥費變動之主要因素。 

主要發現與建議： 

根據差異分析模型發現，兩樣本期間內影響藥費成長因素，就整 

體而言為平均處方箋藥價差佔 65.12%，因此推論兩期間藥費成長最

主要原因是由於藥項組合改變，民眾在就醫時高價藥利用比例增高之

影響。差異分析結果提供了藥費控制另一思考方向，可針對主要因素

進行控管，實證發現造成健保保障程度組別藥費增加之因素組成比例

極為不同。部分負擔組藥費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平均處方箋藥價差；

免部份負擔組是每藥項平均天數的加長所致，而此天數的延長是病患

正常醫療需要亦或過度浪費，需相關專家學者進一步加以評估，以擬

定合宜之政策。 


